附件1

寿县2025年中央财政粮油生产保障资金

项目实施方案

一、小麦“一喷三防”
（一）资金规模及目标任务
中央财政资金759万元。2025年6月30日前完成小麦“一喷三防”相关工作。
（二）实施内容
通过开展小麦“一喷三防”工作，防病虫、防“干热风”、防早衰，增强灌浆强度，延长灌浆时间，提高粒重，争取夏粮丰收，确保全年农业生产稳定。

（三）实施条件
全县小麦种植区域实施“一喷三防”全覆盖。

（四）实施要求
按照《关于印发寿县2025年小麦赤霉病统防统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寿农组办〔2024〕33号）执行。资金使用绩效将作为各地项目资金安排的重要依据，项目资金使用总结由县农业农村局汇总后于12月1日前报省植保总站。

二、油菜生产

（一）资金规模及目标任务
中央财政资金1500万元。支持油菜生产面积10万亩。

（二）实施内容
巩固油菜扩种成果，补贴油菜生产10万亩，鼓励采取社会化服务和季节性土地流转等方式，探索支持整村油菜生产。

（三）实施条件
在全县范围内支持通过开发冬闲田、提高复种指数等多种方式推动油菜生产。

（四）补助对象和补助标准
补助对象为承担任务的实际种植主体，优先选择种植大户、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承担任务，可选择一批重点乡镇或行政村开展整建制推进，提升实施效果。中央财政资金每亩补贴不超过150元。油菜生产不能与同一地块、同一季作物开展耕地轮作同时享受补助。

（五）实施要求
具体按《寿县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2025年寿县耕地轮作、油菜生产和带状复合种植推广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寿农〔2025〕33号）执行。

三、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
（一）资金规模及目标任务
中央财政资金150万元。实施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1万亩。

（二）实施内容
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1万亩，引导种植大户、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示范推广，带动更多农户积极参与。总结推广经验，着力破解品种、农艺、农机等瓶颈制约，提高关键技术环节到位率，大面积提升单产水平。

（三）实施条件
在沿淮大豆玉米主产区，传统种植玉米的地块，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，力争实现玉米基本不减产，多增收一季大豆。

（四）补助对象和补助标准
补助对象为承担任务的实际种植主体，优先选择种粮大户、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承担任务。中央财政资金每亩补助不超过150元，省财政资金每亩补助不超过50元。

（五）实施要求
具体按《寿县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2025年寿县耕地轮作、油菜生产和带状复合种植推广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寿农〔2025〕33号）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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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指标1：
	2025年6月30日前完成小麦“一喷三防”相关工作，支持油菜生产面积 10万亩，实施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1万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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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指标1：
	小麦“一喷三防”项目区统防统治覆盖率(%)
	≥75

	
	
	
	指标2：
	支持油菜生产面积(万亩)
	≥10

	
	
	
	指标3：
	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面积(万亩)
	≥1

	
	
	时效指标
	指标1：
	小麦“一喷三防”措施落实完成时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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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成本指标
	指标1：
	采购物资或服务价格
	不超过市场价格

	
	效益指标
	经济效益指标
	指标1：
	项目区病虫害危害损失率(%)
	≤4

	
	
	社会效益指标
	指标1：
	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
	无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指标1：
	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对农药施用的影响
	减量增效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

指标
	指标1：
	受益对象满意度(%)
	≥8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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